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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 

休·罗斯博士发表了一份所谓的“圣经创世经文”清

单。罗斯认为，如果将所有这些经文放在一起进行恰

当的考察，而不是仅仅孤立地看待创世记1章和2章，

就能得出结论：宇宙的年龄约为数十亿年，并且上帝

通过大爆炸创造了宇宙。本文将逐一考察这些圣经经

文。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创世经文与创世记 1 章中的

创世事件并无直接关联。即使提及创世事件的经文，

其主题也往往并非创世本身，而只是以辅助的方式提

及。此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所谓的创世经文

并没有提供创世记 1 章和 2 章之外的任何关于创世的

新信息。即使有关于创世的新信息出现，这些信息也

并未与人们从直接阅读创世记 1 章和 2 章中得出的关

于上帝创造方式或宇宙年龄的结论相矛盾或改变。 

介绍 

“相信的理由”（Reasons to Believe，简称 RTB）的

休·罗斯经常指出，要正确理解上帝创造的方式和时

间，就必须考虑圣经中所有关于创造的章节，而不仅

仅是创世记的前几章。例如，罗斯写道： 

￼ 



关于创世记的诸多争议源于一个假设，即圣经中关于

创造的教导主要集中在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基督

徒和非基督徒往往在解读创世记第 1 章和第 2 章时，

并未检验其与圣经中其他 19 处主要创世经文的一致

性。 

 

在那一页的表 6.1 中，罗斯博士列出了他认为的 21 段

主要的创世经文（包括上文提到的 19 段，以及创世记

1 章和 2 章），以及每段经文中与创世记 1 章创造事件

相关的主要主题。我们同意罗斯对其中一些经文及其

所探讨的创世主题的解读。例如，我们对前五段主要

的创世经文（涵盖创世记 1 章至 11 章）以及罗斯所指

定的主题几乎没有异议。然而，罗斯引用这些经文以

及其他一些经文来论证大爆炸模型、渐进创造论、日

龄论以及数十亿年历史的创造论。我们在此无意讨论

罗斯如何处理这 21 段主要的创世经文，因为之前已经

有人讨论过其中的许多内容。 

罗斯接着说道： 

圣经关于创造的教导并不局限于表 6.1 所列的经文部

分。几乎圣经的每一卷书中都能找到与创造相关的较

短经文。附录 B.3 列出了至少包含一句创造信息的经

文。 

显然，罗斯认为附录 B 中列出的其他段落与他的论点

相关，否则他为何要在此提及？请注意，罗斯在此声



明，一段文本要列入此列表，必须包含“至少一句关

于创世的信息”。因此，如果有人能够证明他所选择的

段落中某一段并不包含创世信息，那么它就不应该出

现在此列表中。 

在谈到基督徒之间关于宇宙创造年龄的争议（数千年

与数十亿年）时，罗斯指出： 

例如，关于《创世记》中关于宇宙起源和结构的教导，

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很少有人意识到，大卫、以

赛亚、耶利米、约伯和保罗对宇宙创造的论述比《创

世记》中摩西的记载还要多。当人们将所有这些经文

整合起来时（详见第 13 章），这种激烈的冲突就会消

散。4 

耶利米并没有写出表 6.1（21 篇主要的创世经文）中

所列的任何篇章，而该列表中唯一归于大卫的篇章是

诗篇 65 篇和 139 篇。由于诗篇 65 篇和 139 篇加起来

比创世记 1 章和 2 章还要短，因此，将耶利米和大卫

的篇章列入其中，表明罗斯在做出上述论断时，不仅

考虑到了表 6.1 中的篇章，也考虑到了附录 B 中的篇

章。在第 13 章中，罗斯博士试图声称，早在宇宙起源

模型被提出之前，圣经就已经教导了大爆炸理论。⁵这

意味着，如果仔细考察所有这些经文，就会发现它们

共同指向宇宙是在数十亿年前通过大爆炸形成的，而

不是在几千年前通过六天的奇迹般方式形成的。他在

其他地方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例如在《宇宙有多老？》



一书中。这套 DVD 收录了几位基督教天文学家参与录

制的节目，由约翰·安克伯格主持；此外，还有一套

早期的 DVD，名为《关于地球年龄的辩论》 ，是我和

罗斯博士之间的辩论。6 

这意味着，如果仔细考虑所有这些段落，就会发现它

们共同指向宇宙是在数十亿年前形成的。 

罗斯博士名单存在的问题概述 

请注意，在上述引文中，罗斯指出，当所有创世经文

被整合起来时，关于宇宙起源（数十亿年而非数千年）

的争论就会不攻自破。罗斯显然意在使这场争论以有

利于他的观点而告终。他巧妙地论证道，必须考察所

有所谓的创世经文，而不仅仅是创世记 1-2 章，才能

看出圣经教导的宇宙是由大爆炸形成的古老宇宙。这

实际上可能默认了创世记前几章确实暗示了六日内创

造的近期事件。从创世记的历史叙事风格来看，这一

点显而易见。考虑到创世记的主要内容确实是世界的

起源——这与许多其他提及创造的圣经经文不同——

这一论点就更有说服力了。然而，由于罗斯经常使用

这种策略，因此有必要对其他创世经文进行探讨。如

前所述，其他人已经研究了表 6.1 中的许多段落，但

还没有人研究过附录 B 中的其他段落，所以我在这里

进行研究。 

罗斯并未对其附录 B 所列的经文进行任何讨论。虽然

他可能在其他地方讨论过其中的一些经文，但绝大多



数他都没有讨论过。因此，罗斯显然希望读者接受他

所暗示的论断，即所列经文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他的

观点。然而，这并非恰当的论证；事实上，这根本算

不上论证。尽管罗斯没有解释他所列经文为何与此相

关，但我并不打算就此罢休。毕竟，是他提出了这些

经文，并且经常在现场演讲中使用这种策略，即引用

所有这些经文来支持他的观点。因此，我逐一考察了

这些经文，并在罗斯的教义背景下，推断出每段经文

与创世记 1:1-2:3 中六日创世记述可能存在的关联。 

罗斯列表中的错误类型 

在查阅罗斯的清单时，我注意到几种错误。其中一个

错误是，他收录了一些论述天文现象或我们周围世界

其他方面的经文，但这些经文实际上并未涉及创造。

如果假定这些经文的主题是创造，那么人们可能会误

以为它们是关于创造的经文。然而，罗斯的收录标准

是经文必须包含“至少一句关于创造的信息”，但他清

单中的许多经文并不符合这一标准。例如，创世记 15:5

和 22:17，上帝在那里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像

天上的星辰一样众多。我们从创世记 1:16 得知，上帝

在第四天创造了星辰，但创世记 15:5 和 22:17 都没有

提及这一点。事实上，这两节经文根本没有提及星辰

或世间万物的起源，因此它们不包含任何关于创造的

信息。这两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创造的内容，

因为它们的重点并非创造，而是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



的约。仅仅因为一段经文提到上帝创造的事物就断定

它是创世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甚至违背了罗斯

自己的标准，因为它混淆了宇宙（作为被造之物）与

事件（上帝的创造行为）。无论如何，这类经文并没有

修改或阐明创世记第一章中更为具体的信息。 

我注意到的第二个错误是将那些展现上帝对受造世界

的掌控的圣经段落解读为创造论段落。例如，希西家

王的日晷（列王纪下 20:8-11）就是如此。虽然这样

的神迹依赖于上帝对世界的主权（他拥有这种主权的

部分原因是他创造了世界），但这一教义所依据的创造

事件是假定的，而非明确宣告的。由于每段经文的主

题都是所讨论的事件，因此从中解读或推断出关于创

造的额外信息是狂妄的。同样，由于没有明确提及创

造，像这样的段落不符合罗斯提出的“至少包含一句

关于创造的信息”的标准。 

第三个错误与一些经文有关，在这些经文中，上帝（或

代表上帝说话的先知）援引受造的宇宙来验证上帝的

权威。例如耶利米书 27:5。当然，作为创造者，上帝

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世界；而创世记中所描述的创造

被认为是这一结论的基础。在每一段此类经文中，都

提到了创造，尽管它并非讨论的主题。由于其中陈述

了创造的信息（上帝创造了世界），根据罗斯的标准，

这类经文符合被列入创造经文清单的条件。罗斯的清

单表面上是为了阐明创世记的创造记载。然而，这类



经文提供的信息范围极其宽泛，因此并没有提供关于

创造周的任何新细节，因为它们不包含任何可以扩展

或澄清创世记已明确教导的内容的新信息。 

要正确理解这些段落，必须根据《创世记》第 1 章来

解释它们，而不是反过来。 

第四个错误是声称某些描述受造世界某些方面的创世

经文证明了上帝的一项或多项属性。例如诗篇 50 篇 6

节，其中提到诸天述说上帝的公义。这段经文并未提

及任何创世事件。如果只阅读这节经文及类似的经文，

而不参考圣经的其他内容，就可能错误地得出结论：

宇宙创造了上帝，而非上帝创造了宇宙。这类经文并

未包含任何关于创世记 1 章中上帝创造行为的信息，

因此，按照罗斯的标准，不应将其列入创世经文的清

单。更重要的是，要正确理解这些经文，必须结合创

世记 1 章来解读，而不是反过来。似乎仅仅因为提到

了天地，就常常导致一段经文被列入罗斯的创世经文

清单。 

第五个错误是将一些经文解读为关于创世事件，而实

际上它们只是描述当今世界的状态。例如，罗斯的清

单中就包含了《传道书》第一章。《创世记》第一章描

述了上帝如何创造世界，这与如今在上帝眷顾下世界

的运行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圣经中关于上帝维系万

物之工的描述，究竟能为《创世记》中关于上帝创造

之工的记载提供哪些启示，仍然是个谜。 



第六个错误是将有关未来事件的预言与过去的创造事

件混淆。例如，罗斯列出的经文中包括以赛亚书

11:4-9 ，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同那里所描述的是尚未发

生的事件。关于未来的经文如何能与过去的创造事件

联系起来，这一点并不明确。这种错误的变体是将那

些提及未来新天新地创造的经文，误认为是关于最初

的创造事件。罗斯本人对最初的创造和未来的重新创

造做了明确的区分，因此这种说法毫无道理。 

我查阅了 RTB 网站上列出的所谓创世经文，发现它与

罗斯在 2004 年发表的清单几乎完全相同。7 接下来，

我将逐一考察每段经文，并评估其与创世的相关性，

指出哪些经文确实符合创世经文的定义，以及它是否

提供了关于创世事件的新信息，从而可以用来修正我

们对《创世记》创世记载的理解。鉴于罗斯的清单篇

幅较长，我的论述也会相当冗长。因此，我将分几篇

文章完成这项工作。本文首先考察清单的开头部分，

即《创世记》中的经文。 

对所谓创世经文清单的考察 

休·罗斯列出的创世经文清单从《创世记》1-11 章开

始，但由于他的批评者经常对近期的创造论者以及罗

斯本人对这 11 章的论述进行详尽的比较，因此这里无

需再赘述这 11 章的内容。8 

创世记 14:19-22 

在 RTB 经文列表中，创世记 1-11 章之后的第一段经文



是创世记 14:19-22。这段经文讲述的是亚伯兰救出侄

子罗得后与麦基洗德的相遇。在这段经文中，上帝四

次被称为“至高的上帝”（ל ן אֵ יוֹ Ēl ʿElyō，עֶלְ

n）。其中两次，这个称谓之后都紧跟“天地的主宰”，

这隐含地表明上帝是创造者，并且对万物拥有至高主

权。 

有趣的是，这个修饰语在上帝与亚伯兰一同被提及的

两次经文中都出现了：第一次是麦基洗德祝福亚伯兰

的时候，第二次是亚伯兰与所多玛王对话的时候。由

此可见，上帝完全有理由将他应许给亚伯兰的土地赐

给他（创世记 12:7）。这里唯一可能与创造相关的，

是经文明确描述了上帝是天地的主宰，这表明上帝是

创造者。但是，这段经文中并没有包含任何关于创造

的信息，因此它不应该出现在这份清单上。 

创世记 15:5 

麦基洗德来访的记载之后，紧接着就是上帝对亚伯兰

的第一个明确应许：他将有一个儿子。在创世记 15:5

中，上帝让亚伯兰数算天上的星星，然后告诉亚伯兰，

他的后裔将如此众多。这里并没有明确的创造论含义。

如果只研读这一段经文而不参考其他经文，人们甚至

可能无法理解上帝创造了星星。相反，人们很容易得

出结论：上帝在这里只是用星星作为比喻，而并不在

意星星是如何产生的。只有结合创世记 1:16，才能明

白上帝创造了星星。这段经文没有提及上帝如何或何



时创造，因此不应该被列入其中。 

创世记 22:17 

在创世记 22:17 中， 上帝重申了他先前关于亚伯兰

（现改名为亚伯拉罕，见创世记 17:5 ）将有一位儿

子和继承人的应许。这里上帝并没有要求亚伯拉罕数

算天上的星辰，而是简单地告诉他，他必使亚伯拉罕

的后裔繁多如天上的星辰和海边的沙粒，并且他的后

裔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与创世记 15:5 一样，这段经文

没有提供关于创世记 1 章中创造行为的任何信息，因

此不应将其视为创世记的记载。 

创世记 32:12 

在创世记 32 章 12 节，上帝第三次重申了他先前对亚

伯拉罕的应许，这次是向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重申。

这节经文将雅各的后裔比作海边的沙，无法计数。这

种重复强调了圣约的永恒性。然而，与前两段经文一

样，这段经文中并没有提及创造周。 

结论 

本文首先对休·罗斯列出的所谓创世经文进行了考察。

我发现他的清单中存在六种错误。我首先详细讨论了

清单上的经文，但仅选取《创世记》中的相关章节进

行分析。在后续文章中，我将继续考察罗斯清单中其

余的圣经经文。 



读完这篇文章，你心里是否有一些触动？有没有

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值得你认真思考的问题？或许，

你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信仰和人生的方向。 

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向上帝祷告，打开心门，

成为祂的儿女。祷告不需要华丽的言辞，只要一颗真

诚的心。你可以这样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来到你面前，愿意立定心志，宣告我相信耶稣

基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离开过去那

些不讨你喜悦的生活方式，求你赦免我的过犯。靠着

你的恩典，帮助我学习顺服你、爱人如己，活出你所

赐的新生命。求圣灵每天引导我、扶持我，使我一生

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祷告，愿你知道，你并不孤

单。信仰的道路需要陪伴和成长。鼓励你在自己居住

的地方，寻找一间合适的教会，与弟兄姐妹一同聚会、

学习和成长。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在信仰上需要帮助，欢迎随时

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倾听，也愿意与你一同前

行。 

 


